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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119(b) 

人权问题：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 

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中部非洲分区域人权与民主中心 

  第 A/C.3/56/L.69号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秘书长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条提交的说明 

 A. 决议草案中所载要求 

1. 根据第 A/C.3/56/L.69号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3段的规定，大会将请秘书长

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按照其 2000年 12月 23日第 55/234号决议第三节的

规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中部非洲分区域人权与民主中心顺利工作”； 

2. 不妨回顾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报告
1
 第 267 段中的建议:在

2002-2003 两年期方案概算内，应当按照大会已通过的委员会关于其第四十届会

议的报告第二部分第 70(a)段
2
 内的建议，将资源分配给该中心。 

3. 还回顾，大会在 1999年 12月 23日第 54/249号决议第 138段中请秘书长向

该中心提供适当的财政资源,并在这方面决定在 2000-2001 两年期方案预算中拨

出 100万美元。在第 22款人权项下作出了拨款。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6号》(A/56/16)。 

 
2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6号》(A/55/16)，委员会在第二部分的第 70(a)

段建议：初步估计数应足以按照立法意图，以最经济有效的方式充分执行所有经授权的方案和

活动，包括 2000-2001 年两年期开始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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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还回顾，秘书长在第 A/56/6号文件第 22.45段(第 22款)中说明：将提交

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的关于设立次区域中心的活动报告表明，2002-2003两年

期未列入该中心的资源，可能不会妨碍这种需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向

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交了关于已执行的活动及建立该中心方面所设想的活

动的报告
3
。 

 B. 执行所提要求的活动 
 

5. 如果决议草案获通过，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 2002-2003两年

期内将进行下列活动，来继续支持该中心顺利工作： 

A. 人权活动 

 (a) 培训 

  ㈠ 在 2002年第一学期为政治领导人举办人权培训班； 

  ㈡ 在 2002年第二学期为媒体从业人员举办人权培训班； 

  ㈢ 定于 2002年 6月和 2003年 6月为公务员和人权捍卫者举办关于国

际人权机制的年度培训班。 

 (b) 咨询服务和技术合作 

  ㈠ 为国家人权机构继续进行技术合作方案； 

  ㈡ 应要求向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提供咨询服务和技术合作； 

  ㈢ 为加强人权和网络的活动提供支助。 

 (c) 人权与民主方面的能力建设 

  ㈠ 执行一项研究金方案； 

  ㈡ 从 2002年 1月起，建立一个中非人权与民主专才名册或资料库。 

 (d) 对外关系与伙伴关系 

  ㈠ 通过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总秘书处与中非经共体签署并执行一项

谅解备忘录； 

  ㈡ 同那些与中心具有相同目标的各国家组织、非洲组织和国际组织建

立伙伴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 

 
3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36号》，增编(A/56/36/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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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关民主的活动 

 将需要任命一名民主问题方案干事，来处理中心关于民主问题的活动方案。

这个职位的职权范围将包括下列活动： 

 (a) 研究和编纂联合国内部以及该分区域各国关于民主化的文件，以及关于

这些国家内民主化进程进展情况的文件； 

 (b) 研究和评估该分区域民主化进程的技术合作需求； 

 (c) 同有关各方协商，为该分区域各国编制一项活动方案和一些技术合作项

目； 

 (d) 制订和执行一项战略，以将人权和民主原则纳入联合国在该分区域开展

的预防冲突的活动和方案中； 

 (e) 编制教育和培训方案，以便向对象群体，特别是政府当局、政党、媒体

和民间社会宣传民主原则和民主体制的人权方面； 

 (f) 与联合国其它机构、政府间组织、有关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应要求

向有关政府提供援助，协助筹备选举及在选举监测领域制订和执行培训方案和政

策； 

 (g) 根据政府、联合国机构、政府间组织和秘书长驻中非地区代表的要求，

向该分区域国家提供民主领域的咨询服务和技术合作； 

 (h) 应政府的要求，协助设立和（或）加强负责管理这些国家内与民主有关

的活动的国家机构（监察员、国家选举委员会等）； 

 (i) 发展和加强该分区域的合作网络，包括找出民主方面的潜在合作领域； 

 (j) 在该分区域的讲习班和其它类似活动期间提供培训； 

 (k) 酌情代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及秘书处的其它单位，在该分

区域执行代表任务及其它任务。 

 C. 2002-2003两年期工作方案需作的修改 
 

6. 2002-2003两年期方案概算第 22款的叙述将作如下的修改。待大会第五十六

届会议决定后，这一叙述将列入 2002-2003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22 款工作方案的

最后版本。 

产出 

 第 22.44(d)㈠段，在“柬埔寨；”之后添加“以及加强设在雅温得的中部非

洲人权和民主分区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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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所需额外经费的说明 
 

7. 如果大会核可决议草案 A/C.3/56/L.69，则执行上述工作方案所需额外经费

将达到 1 000 000美元，作为维持目前支助水平的补助金。该补助金的费用分配

计划如下： 

所需额外经费 美元  

待资助的职位：  

  P－5办事处主任 251 800a 

  P－4方案干事 211 600a 
  P－3人权干事 97 800b 

  一般事务人员（行政助理） 42 400a 

  一般事务人员（文件管理员） 42 400a 646 000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司机／送信员）  12 000

顾问和专家  

提供专才；（a）为四个分区域讲习班编制训练材料；（b）
编制课程，供在小学和中学科目中介绍人权；（c）设计方
案以便在中非发展本国人权机构  38 500

  25位学员出席共四个分区域训练讲习班的旅费  147 800

工作人员旅费：  

  国际旅费 15 900 
  分区域内的旅费 17 400 33 300

订约和承办事务：  

  新闻稿的外部印刷和装订  10 000
一般业务费：   

  办公房地的租金和维修费 43 200 

  讲习班会议室的租金 2 000 
  水电费 7 200 

  讲习班当地运输工具租金 1 000 

  通信费 12 000 
  家具和设备维修费 6 000 

  办公室自动装备维修费 6 000 77 400

用品和材料  
  文具、办公室用品等 6 000 

  图书馆书本和用品 5 000 11 000

研究金  
  办公室自动装备维修费  12 000

  联合行政活动  12 000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1 01 01 01 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  
a
 估计专业人员及以上职类出缺率为 95％，一般事务人员职类为 98％，因为这些职位已在 2000-2001 年填补

了。 

b
 根据关于职位的现行动作法，估计出缺率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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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上所述，在 2002-2003 两年期方案概算下未为该中心经费。在现阶段，

2002-2003两年期方案概算第 22款（人权）下现有资源内预计无法匀支这些所需

经费。 

 E. 应急基金 
 

9. 记得根据大会 1986年 12月 19日第 41/213号决议制订的程序，每一两年期

设立一项应急基金，用于支付核定方案预算未开列经费但经立法授权而致的额外

支出。在同一程序下，如果提议的额外支出超出应急基金能提供的资源，则这些

活动只能通过从低优先领域调拨资源或改动现有活动才能进行。 

10. 如果证明无法从应急基金得到所需经费，则除了本说明所载提议之外，计划

在 2001-2003两年期第 22款下进行的活动和产出就必须进一步重新拟订和改动。 

 F. 摘要 
 

11. 总之，如果大会通过决议草案 A/C.3/56/L.69，则该决定将使 2002-2003两

年期第 22款（人权）项下需要额外经费。 

12. 现阶段无法鉴明 2002-2003 两年期方案概算第 22 款内有哪些活动可以在该

两年期内结束、延期、削减或改动。 

13. 因此，除了在 2002-2003 两年期方案概算第 22 款（人权）下提议的资源之

外，另外需要一百万美元经费。这笔经费将由应急基金支付，因此需为 2002-2003

两年期增拨经费。 

 

 

 


